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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狂风暴雨的袭来，超强台风
“云雀”于6月20日凌晨4时登陆我市石
塘。经历一夜台风的“洗礼”，我市多地
出现断水、断电、断网、断路、断气等
“五断”情况；全市河网水位暴涨，陆续
接到人员被困和险情报告；各级防指立
即启动应急联动机制，指令各级抢险救
援队伍开展救援⋯⋯
别紧张，这些是 6月 21日下午举行

的我市 2024年防汛防台综合应急抢险救
援演练的场景。
我市历来高度重视防汛防台工作。

本次演练以超强台风袭击我市为背景，
设置海上防台风、风险防控、抢险救
援、应急指挥、灾后恢复等 5个演练科
目，采用直播+录播、线上指挥+线下实
战、前方+后方联动的方式进行，融合各
类通讯资源进行连线互动。主会场设在
市应急指挥中心，各镇（街道）和开发
区设分会场，通过视联网组织观摩。演
练旨在以演促练、以练促战，检验和提
升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的应急处置实战
水平和抢险救援能力。
应急、公安、海洋、农水、住建、

卫健、消防等部门，城西、横峰、大
溪、松门、石塘、城南等镇（街道），以
及人武部民兵、镇（街道）综合应急救

援队伍和 8支社会应急救援队伍，分别
参加了“海上渔船故障和有限空间中毒
事故救援”“在建海塘加固工程防台”
“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起火事故应急处
置”“下穿式隧道内涝道路救援”“水域
救援”“应急指挥”等实战科目的演练，
参演人员达 600多人。本次演练除主会
场观摩外，还通过掌上温岭App进行网
络直播，共吸引了近 4万人次观看（扫
描下方二维码查看直播回放）。
当天的演练内容，从海上防台风到

全面风险防控，再到抢险救援、应急指
挥和灾后恢复，整个过程循序渐进、环
环相扣、规范有序，尤其是首次展现了
防台风“1833”指挥体系内容，对于我
市开展防台风工作具有很大的指导意
义。此次演练充分展现了各单位迎战汛
情的良好状态，锻炼了各单位应对突发
汛情险情的协调配合和应急处置能力，
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队伍、磨合机制
的目的，增强了全民风险防范意识和能
力。
此外，6月 18日，城东街道在紫皋

村也组织了防汛抗洪应急演练，模拟连
续多日强降雨造成村内河水水位暴
涨，各级部门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河道
及城市洪涝险情，组织开展救援处置
行动的场景，确保人员获救、险情得
到有效控制。

实战演练筑牢安全防线
我市开展2024年防汛防台综合应急抢险救援演练

为充分运用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做到举一
反三，警钟长鸣，温岭市应急管理局现将温岭市
2024年第二季度安全生产执法典型案件进行曝光：

一、浙江中拓海运有限公司未将危险化学品储
存在专用仓库内行政处罚案2024年3月29日，温岭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人
员依法对浙江中拓海运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
现该单位存在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的
问题，其行为已违反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四项和《浙江省安全
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细则（试行）》相关规
定，温岭市应急管理局对浙江中拓海运有限公司处
罚款陆万元。

二、温岭市宏中鞋材有限公司未采取措施消除
事故隐患等行政处罚案2024年4月16日，温岭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
人员依法对温岭市宏中鞋材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
时，发现该单位存在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和未
按规定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
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问题，其行为已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之规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
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
第一项和《浙江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
细则（试行）》相关规定，温岭市应急管理局对温
岭市宏中鞋材有限公司处罚款伍万元。

三、温岭市誉晟机电有限公司占用生产车间通
道造成堵塞行政处罚案2024年4月11日，温岭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
人员依法对温岭市誉晟机电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
时，发现该单位存在占用生产车间通道造成堵塞的
问题，其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项和《浙江省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细则（试行）》相
关规定，温岭市应急管理局对温岭市誉晟机电有限
公司处罚款贰万贰仟伍佰元，对法定代表人王某某

处罚款肆仟伍佰元。

四、温岭市兴兵机械配件厂未按规定对从业人
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行政处罚案2024年4月24日，温岭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
人员依法对温岭市兴兵机械配件厂进行监督检查
时，发现该单位存在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的问题，其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三项和《浙江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细
则（试行）》相关规定，温岭市应急管理局对温岭
市兴兵机械配件厂处罚款壹万伍仟元。

五、台州中熙鞋业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单位生产
经营场所疏散通道不符合疏散要求，存在占用、锁
闭、封堵情形行政处罚案2024年4月23日，温岭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
人员依法对台州中熙鞋业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
时，发现该单位存在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场所疏
散通道不符合疏散要求，存在占用、锁闭、封堵情
形的问题，其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五条和《浙江省安全生产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细则（试行）》相关规定，
温岭市应急管理局对台州中熙鞋业有限公司处罚款
贰万柒仟伍佰元的行政处罚，对安全管理员王某某
处罚款肆仟伍佰元的行政处罚。

六、温岭市温峤世豪货运代理服务部生产经营
单位作业现场管理类违法案2024年 4月 2日，温岭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
人员依法对温岭市温峤世豪货运代理服务部进行监
督检查时，发现该单位存在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
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
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未安
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和特种作业人员未按
规定培训取证上岗作业的问题，其行为已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之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和《浙江省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细则（试行）》相
关规定，温岭市应急管理局对温岭市温峤世豪货运
代理服务部处罚款叁万元。

七、温岭市团团赚鞋厂涉嫌生产经营单位未采
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行政处罚案2024年 4月 9日，温岭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
人员依法对温岭市团团赚鞋厂进行监督检查时，发
现该单位存在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问题，其
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
十一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一百零二条和《浙江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适用细则（试行）》相关规定，温岭市应急
管理局对温岭市团团赚鞋厂处罚款壹万伍仟元。

八、温岭市富民鞋厂生产经营场所设有出口、
疏散通道但标志不明显等行政处罚案2024年3月26日，温岭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
人员依法对温岭市富民鞋厂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
该单位存在生产经营场所设有出口、疏散通道但标
志不明显，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的问题，
其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四十一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项和《浙江省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细则（试行）》相
关规定，温岭市应急管理局对温岭市富民鞋厂处罚
款贰万贰仟伍佰元，对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徐某某处罚款壹仟伍佰元。

九、温岭市耀鑫鞋业有限公司未按照规定对从
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等行政处罚案2024年4月18日，温岭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
人员依法对温岭市耀鑫鞋业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
时，发现该单位存在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对从
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生产经
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问
题，其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五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五项、《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和《浙
江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细则 （试
行）》相关规定，温岭市应急管理局对温岭市耀鑫
鞋业有限公司处罚款贰万柒仟伍佰元，对该单位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梁某某处罚款贰万伍仟元。

十、温岭市足邦鞋业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场所设
有出口、疏散通道但标志不明显等行政处罚案2024年4月18日，温岭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
人员依法对温岭市足邦鞋业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
时，发现该单位存在生产经营场所设有出口、疏散通
道但标志不明显，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等问
题，其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五项和《浙江省安全生产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细则（试行）》相关规定，温
岭市应急管理局对温岭市足邦鞋业有限公司处罚款贰
万贰仟伍佰元，对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陈某某
处罚款壹仟伍佰元。

十一、浙江科泉泵业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场所设
有出口、疏散通道但标志不明显等行政处罚案2024年4月22日，温岭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人
员依法对浙江科泉泵业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
现该单位存在生产经营场所设有出口、疏散通道但标
志不明显，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报
废不符合国家标准等问题，其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和《浙江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细则（试
行）》相关规定，温岭市应急管理局对浙江科泉泵业
有限公司处罚款贰万元，对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蔡某某处罚款壹仟伍佰元。

（通讯员 朱旭文）

温岭市2024年第二季度安全生产执法典型案件曝光

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起火事故应急处置演练。 翻舟自救演练。记者 王怡 摄 下穿式隧道内涝道路救援演练。

海上防台风演练。

在建海塘加固工程防台演练在建海塘加固工程防台演练。。 扫一扫扫一扫，，看回放看回放 （（图片由市应急管理局提供图片由市应急管理局提供））


